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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步行通學是我國國小學童常見的上、放學方式，歐美國家更是時常舉辦步行

通學活動來推廣此議題，步行通學以人力來取代私人運具的接送，從環境保護的

層面來看，可減少汽、機車廢氣的排放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及交通壅塞，降低人們

對私人運具的依賴，避免能源的過度耗用；從學童的健康與體能來看，步行通學

等同於每日固定運動，可改善兒童的肥胖問題，對於體能上的增進有正面的效

益。雖然步行通學有許多好處，但上、放學行走時的安全問題卻是民眾心中最大

的顧慮，因此如何確保國小學童在上、放學途中步行通學環境之交通安全，乃是

推動步行通學的首要課題。以往國內對於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的研究，大多針

對特定地區內的交通環境進行分析與探討，而整體步行通學環境的評估體系則較

少著墨，故本研究乃透過系統性方法建立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之安全評估指標

與相對權重，研究首先透過步行通學之相關文獻蒐集與分析，建立初步之層級架

構及評估指標，接著利用德爾菲(Delphi)法進行專家問卷設計與調查，利用反覆

回饋的優點取得專家們一致共識，篩選出五大構面與 21 項評估指標。其中五大

構面包括「人行道（含騎樓）」、「家長接送區設置」、「交通設施設置」、「停車管

制與停車場」、「駕駛行為」，最後利用層級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法蒐集彙整專家之看法，求得評估指標之相對權重，研究結果發現，第一層級五

大構面依權重重要性由高至低排序，分別為「人行道（含騎樓）」、「交通設施設

置」、「家長接送區設置」、「駕駛行為」、「停車管制與停車場」，權重則分別為 0.428、

0.232、0.138、0.12、0.082。第二層級整體 21 項指標，以「人行道系統完整性」

權重最高，為 0.1879。本研究結果可用來設計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評估問卷，

評估比較各國小之學童步行通學環境交通安全，並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改善國小學

童步行通學環境之參考。 

關鍵詞：步行、國小、評估指標、德爾菲法、層級分析法 

一、前  言 

1994 年英國 Hertfordshire 縣議會的 Travelwise 小組在其地區的部分學

校發起走路上學週，隔年竟獲得全英國對走路上學運動的熱烈迴響。在

1997~1999 年間，美國、加拿大、愛爾蘭等地陸續加入，1998 年英國官方在 

Birmingham 正式發起步行上學週，並且在 2000年 10月 4日第一次舉辦國際

走路上學日(International Walk to School Day)。2003年國際走路上學日更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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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週的「國際走路上學週」，2006年再擴展為「走路上學月」。「走路上學」

這個議題，也從國際間發酵至我國。民國 96年 7月教育部所擬定的「快活計

畫」中也提到為推動團體運動種類，增加學生參與運動機會、擴展學生參與

運動人數，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也應設計學生走路上學實施計畫（教育部，

2007）。 

「走路上學」是再簡單不過的通學方式，從環境保護的層面來看，可減

少汽、機車廢氣的排放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及交通壅塞，可降低人們對私人運

具的依賴，避免能源的過度耗用，對地球暖化的改善盡一份心力。從學童的

健康與體能來看，走路上學等同於每日固定運動，可改善兒童的肥胖問題，

對於體能上的增進有正面的效益。 

雖然步行通學有許多好處，但上、放學行走時的安全問題卻是民眾心中

最大的顧慮。羅孝賢(2003)統計國民小學校園意外事件指出，交通事故死亡

人數所佔比例居首，達三分之一以上。根據張新立(2008)指出目前國小學童

上、放學交通工具以步行為主，佔 34.56%，其次為機車接送。由此可知國小

學童之交通事故容易發生於上、放學途中，地點則多半在住家或學校附近。 

對於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的情形，系統化地擬定出一套適用之安全檢

核指標，使有關當局找出改進之處，如此才能提升學童步行之安全以及降低

校園周邊步行之風險。使「走路上學」成為父母皆可放心，學童皆可使用的

最佳通學方式。因此，本研究乃以德爾菲(Delphi)法及層級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法為基礎，設計問卷進行調查分析，建立國小學童步

行通學環境安全評估指標體系及相對權重，提供教育及交通相關單位一套數

量化的評估指標，作為改善步行通學環境的參考。 

二、文獻回顧 

國內、外對於學童步行能力及步行通學步道之相關研究，本研究蒐集相

關文獻並加以整理，說明如後： 

1.學童步行能力與步行通學意願 

(1) Avolio et al. (1985)指出兒童注意力轉換(Switching Attention)越好、注意

力集中(Concentration)程度越高，則交通行為表現越佳。英國研究兒童危

險知識報告(1999)也指出影響交通安全行為之因素包括兒童之危險認

知、兒童注意力技巧、父母與小孩的互動、性別與父母教育程度。Dunbar 

et al. (2001) 則認為兒童對於潛在危險的了解與注意力較成年人弱，因此

道路安全教育應該強調危險認知與注意力控制能力。 

(2)陳雅慧(2002)的研究指出 Zwahlen 曾針對成人及兒童對距離之判斷能力

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兒童判讀距離之誤差約為成人的兩倍，因此常

誤判來車距離。此外也提到 Routledge 從錄影分析兒童及成人穿越道路

行為中發現，成人在到達路邊前就開始觀察交通狀況，兒童卻在到達路

邊時，仍少有判斷道路狀況的行為。另外兒童因腦細胞成長未成熟，對

事物之注意力處於不穩定狀態，因此常有分心及注意力不集中情形，兒

童注意力問題是造成其在道路上分心及衝動的主要原因，兒童之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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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能力不足，且不知該將注意力集中在哪些重要且相關事物上，特別

是在不熟悉或交通環境複雜地點。 

(3) Dragutinovic 與 Twisk(2006)認為兒童在通過馬路時，無法成功察覺危險

地點，九歲以下兒童以是否有車輛出現來判斷某地點是否危險，然而只

根據此原則判斷某地點是否危險卻存在很大問題，當路旁有車輛停放或

有障礙物時，時常會阻礙兒童視線，而導致兒童因看不到車輛而判斷該

地點為安全，進而通過馬路導致事故發生。 

(4)邱美珍(2007)藉由相關文獻回顧與評析，歸納兒童獨自步行上、放學能

力包括有注意力專注能力、注意力轉換能力、風險感認能力以及過馬路

能力等四項能力，而非為單一項能力，且四項能力間有相關性存在。 

(5)陳佐誌(2008)採用系統性文獻探討及質性訪談歸納影響國小學生步行上

學之重要因素，發現學生認為「因為太晚起床，步行上學容易遲到」、「住

家離學校很近」，家長認為「我擔心小孩步行上下學途中遇到壞人、流

氓或奇怪的陌生人」，上學路途需「穿越交通量大之幹道」及「上學距

離」在 800公尺以內之客觀物理環境對步行上學有顯著影響。其中又以

「上學距離」、「穿越交通量大之幹道」、「我擔心小孩步行上下學途中遇

到壞人、流氓或奇怪的陌生人」、「住家離學校很近」最具影響力。而排

除客觀環境的強大影響力後，則另外發現家長認為「我擔心小孩交通的

安全問題」、家長認為「住家離學校很近」亦有顯著影響。 

2.步行通學步道 

(1)袁國花(2005)依據文獻選擇社區通學道之「功能面」、「心理面」與「政

策面」效益作為使用效益評估的三個面項，對學生、居民與教師作深入

訪談，而獲得有關上下學安全性、接送學便利、通學道設施、休憩功能、

景觀優美、滿意程度、整體環境意象、對學校認同感、開發民眾解決問

題之創造潛力、參與公共事務之經驗與能力、營造符合人性需求之多元

化空間、對國小設施公共化之效果等各細項之回饋資料。 

(2)曾于真(2008)之研究則建立在中央政策下所推動的「社區營造」中「社

區學童通學步道」項目，藉由中央補助高雄市辦理社區學童通學步道的

個案做為研究，以實際使用的人員經由問卷調查方式，探討不同使用者

對所設置通學步道的用後滿意度與接受度，是否與各計劃推動時所預期

達到之效益相符。 

(3)曾文欽(2009)以系統性之步驟，利用文獻探討之方式，以使用者步行之

校園安全的永續發展概念，找出通學步道評估中之偏好結構，從通學步

道的多功能性、有教育性、滿意度高的三個發展目標建構三構面十二項

評估準則。透過採用簡單關聯系統分析法(Simple Analysis of Related 

System, SARS)確定各評估指標因子之相對權重，並結算出通學步道綜合

績效值，對於通學步道進行綜合地、完整地評估。 

(4)陳佩涓(2010)藉由環境行為研究法調查明義國小學童在步行通學時遇到

的行人空間環境問題，並依據田野資料與文獻資料，綜合分析討論明義

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的行人空間問題與可能的解決方法。經過實際的跟蹤

與觀察後發現，明義國小學童的步行通學所使用的行人空間，並不符合

舒適、完善、連續等良好行人空間應具有的條件，雖然學校位處於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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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就完善的市中心周圍，行人空間理當會有較適當的規劃，但很明顯

的，有許多問題存在在學童步行的空間環境中，以下這四個問題點最為

明顯：不連續的行人空間、路邊停車、路口穿越、行人徒步區。 

(5)溫雅淇(2011)在鄰里社區通學道路與學童步行活動環境之研究中，以宜

蘭縣礁溪鄉境內國民小學為例，深入礁溪鄉實地觀察校園周圍環境與社

區環境發展狀況，並在通學道路之校園開放空間規劃、開放教育之影

響、社區環境條件關係等理論，透過個案例資料收集與調查後，針對校

園通學空間、通學相關人力、及社區關係等面向彙整及分析中提出結論

與建議。 

綜合前述之文獻回顧整理，學童的步行能力分析，有助於安全評估指標

訂定時，所需注意的學童步行通學能力；而國內對於步行通學環境的研究，

多著重於環境之硬體設施的評析，若能於評估項目中加入用路人之駕駛行為

表現，則可使「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安全評估指標」的建立，有多面向的

思考空間。 

三、安全評估指標架構 

本研究在指標初步選取部分，參考「2010年臺北市走路上學深耕計畫－

通學環境改善標準作業手冊」、「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國小交通安全

教育教材教師手冊」、及前述「文獻回顧」所整理之相關文獻資料，建立「國

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安全評估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指標。共分為三大層

級、五大構面、十九項評估指標，層級架構如圖 1 所示。至於各層級構面及

指標內涵，則分別說明如下： 

1.人行道（含騎樓）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例」第 3條對人行道之名詞釋義為：「供行人

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

道」。在學童步行通學範圍中，人行道的狀況好壞更是影響學童步行安全與否

的重要因素。針對人行道（含騎樓）共分為四個評估指標，說明如下： 

(1)人行道、騎樓鋪面平整度：人行道、騎樓鋪面有下陷、龜裂、高低落差

或地磚鬆動等情形，如鋪面與緣石頂高度不等，或行道的樹根竄起、鄰

近新建築工程等亦容易破壞週邊鋪面，形成潛在危機導致學童行走發生

危險。 

(2)人行道、騎樓遭佔用面積：人行道、騎樓遭學校鄰近的居民、店家或攤

販，及停放於人行道上的機車、腳踏車佔用，造成學童行走之不便。 

(3)人行道、騎樓寬度：人行道步行空間寬度大於 1.8 公尺可供二人併肩舒

適行走，以不少於 1.5公尺為原則，如圖 2所示。 

(4)人行道、騎樓的斜坡道之坡度：人行道的坡度分別有縱坡、橫坡、斜坡

道及路口轉角斜坡道等多種狀況，應視實際環境考慮其坡度斜率，以建

立安全、無障礙環境為設計原則（內政部營建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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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安全評估之初步層級架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03)。 

圖 2 行人空間基本寬度需求示意圖 



420 

2.家長接送區設置 

家長接送區設置的最主要目的是為維護校門口交通順暢，以維護學生

放學之安全。於學校大門（含側門）出入口單側之兩端或鄰近街廓，規劃

禁停黃線，並設立接送時間禁停車輛之告示標誌，為家長接送區。家長接

送區標誌牌上內容標示之時段，禁止停車；標示時段以外，開放停車。此

外也應配合各校的地理位置進行規劃，一方面疏散接送車潮，一方面亦能

保障學童步行時的安全。家長接送區設置共分為四個評估指標，說明如下： 

(1)家長接送區設置之面積：各學校因校地規模大小、學生通行出入口數及

以家長接送數多寡的不同，因此家長接送區的面積在規劃上亦會有所差

異。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2006)以學校出入口兩側或鄰近街廓規劃 15

至 50公尺長之接送區為原則，判定學校是否有建立家長接送區。 

(2)家長接送區被佔用之面積：上、放學時段家長接送區被其他民眾佔用之

情形。家長接送區的佔用容易造成接送情形的混亂，人車相爭的危險，

無論是何種方式通學的學生，皆有其交通安全風險存在。 

(3)家長接送區汽機車混合比：上、放學時段，家長接送區機車流量佔汽機

車流量之比例。 

(4)家長接送區設置與學校出入口之距離：為了降低全體學童上放學安全的

複雜程度且避免學童接送時間的浪費，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2006)認

為接送區設置地點距學校出入口以不超過一百公尺為原則，而家長接送

區設置與學校出入口也應保持適度之距離，兩者太近也易產生危險。 

3.交通設施設置 

完善的交通管制設施有助於引導學童在通學的過程中，避免與其他用

路人或駕駛人發生意外。此層級共分為三個評估指標，說明如下： 

(1)交通標線設置完整性：依其功能分類判斷，警告標線用以促使車輛駕

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狀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範應變之措

施。禁制標線用以表示道路上之遵行、禁制、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

車輛駕駛人及行人嚴格遵守。指示標線用以指示車道、行車方向、路

面邊緣、左彎待轉區、行人穿越道等，期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進

行方向及路線。 

(2)交通號誌設置完整性：依其功用判斷有行車管制號誌、行人專用號誌、

特種交通號誌。 

(3)交通標誌設置完整性：依其分類及功用，警告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

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狀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範應變的措施。禁制

標誌用以表示道路上之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車輛駕駛人及

行人嚴格遵守。指示標誌用以指示路線、方向、里程、地名及公共設施

等，以利用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易以辨識。輔助標誌除前述三款標誌外，

用以便利行人及促進行車安全所設立之標誌或標牌。 

4.停車管制與停車場 

不論公私立停車場之出入口，皆必須設置完整的警示設施，以保護學

童於行走時的安全。此層級共分為四個評估指標，說明如下： 

(1)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

示設置不佳，會使駕駛人無法清楚辨識學童步行現況。從「出入口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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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警示燈」及「出入口有無架設警示響鈴」，以上兩種情形來判斷警

示設施的完整性。 

(2)學校附近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判斷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與上

放學出入口形成人車衝突的數量。 

(3)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判斷學校內停車場出入口的

警示設施完整性與第一項相同。 

(4)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判斷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

突數與第(2)項相同。 

5.駕駛行為 

指車輛駕駛人在行駛中遵守交通法規的表現。從車輛駕駛人本身對駕

駛知識、技術及車輛操作熟練度的不同，再加上身心狀態的變化，在上放

學時段之道路第一現場，難免會有無法預料的危險狀況發生。以下共分為

四個評估指標，說明如下： 

(1)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闖紅燈比例：上放學時段於學校周邊號誌化

路口，汽機車駕駛人闖紅燈行為佔該時段車流量的比例情形。 

(2)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違規迴轉比例：上放學時段於學校周邊道

路、路口，汽機車駕駛人違規迴轉行為佔該時段車流量的比例情形。 

(3)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逆向行駛比例：上放學時段於學校周邊道

路、路口，汽機車駕駛人逆向行駛行為佔該時段車流量的比例情形。 

(4)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量：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量(PCU)

之情形從下列三種狀況來判斷：高車流量－每小時 PCU 大於 700 輛、

中車流量－每小時 PCU介於 350～700 輛、低車流量－每小時 PCU小於

350輛。 

四、指標篩選之調查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設計德爾菲問卷，針對各構面及指標之適合

度，請專家從「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中勾選一項，作為其認同意見，若專家有其他建議，亦設計開放式的問項請

其提供。本研究問卷調查所挑選之受訪對象包含學術界、政府相關單位、民

間團體共 12 位專家學者，其中學術界專家以國內大學從事交通相關領域為

主，共有 10位；政府單位包括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專家 1位；民間團體則挑選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專家 1 位。本研究問卷以郵寄掛號及電子郵件兩種

方式同時發放，為求提高回收率，發放問卷前皆事前告知受訪者並取得受訪

者同意後，再予以發放。問卷中除訂定預計回收期限提醒受訪者外，並以電

子郵件確定問卷是否送達及對受訪者疑問回覆說明，並請受訪者準時寄回問

卷。本研究第一次德爾菲問卷實施時間為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 月

6日；第二次德爾菲問卷實施時間為 2012 年 1月 23日至 2012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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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第一次德爾菲專家問卷分析結果 

依據李克特五點量表之意義，本研究設定 5分代表「非常同意」；4分代

表「同意」；3 分代表「沒意見」；2 分代表「不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

意」。依據每一項評估指標的專家勾選結果加總平均，平均數越高，代表專家

對於此指標的認同程度越高。反之若指標平均得分越低，代表專家對於此指

標的認同程度越低。指標平均數若低於 3 分（不包括 3分），代表該指標重要

程度較低，可以考慮刪除。另外為了判斷專家是否已達成共識，我們採用變

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nce, CV)來衡量專家意見之差異。變異係數可將單

位標準化，解決因不同單位而無法比較差異的問題，其公式為標準差除以平

均數，如公式(1)所示。 

CV=



                                                     (1) 

其中，σ為標準差，μ為平均數。 

CV 值愈小時，表示專家意見之共識程度高。當 CV≦0.3 時，代表專家

對於該指標有較高的一致性意見；若 0.3＜CV＜0.5時，表示專家的意見雖未

達高度一致性，但仍在可接受範圍內；若 CV≧0.5，代表專家意見較為分歧，

需要解釋原因(Chang, 2002)。第一次德爾菲專家問卷之調查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5大構面與 19項指標中，平均數皆大於 3分。而在變異係數方面，全

體構面及評估指標皆符合資格（變異係數不大於 0.3），無任何構面或評估指

標需要刪除。另外透過 SPSS 軟體進行第一次問卷信度分析，得出信度

Cronbach’s α為 0.888，大於 0.7 的檢驗標準（如表 2所示），代表問卷結果之

可信賴程度為「很可信」。 

從專家們的意見回饋中，「人行道（含騎樓）」構面下之「人行道、騎樓

寬度」的敘述修改成「人行道、騎樓有效寬度」，「人行道、騎樓有效寬度」

是指扣除路樹、電箱、道路燈具等固定物或機車、腳踏車停車位，行人可通

行的寬度。此外，新增了兩項評估指標。分別是「人行道（含騎樓）」變項下

之「人行道系統完整性」、「駕駛行為」變項下之「重車比例」。「人行道系統

完整性」意指人行道系統有無規劃及人行道斷續情形，「重車比例」是指重車

（砂石車、水泥車等）佔上、放學時段車流量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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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一次德爾菲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表 

項目 評估指標 
第一次問卷 接受 

與否 
備註 

平均數 CV 值 

構面 

人行道(含騎樓) 4.92 0.06 接受  

家長接送區設置 4.33 0.15 接受  

交通設施設置 4.50 0.12 接受  

停車管制與停車場 4.08 0.19 接受  

駕駛行為 4.08 0.19 接受  

家長接

送區設

置 

家長接送區設置之面積 4.18 0.21 接受  

家長接送區被佔用之面積 4.33 0.23 接受  

家長接送區汽機車混合比 3.92 0.20 接受  

家長接送區與學校出入口之距離 3.75 0.30 接受  

交通設

施設置 

交通標線設置完整性 4.58 0.15 接受  

交通號誌設置完整性 4.42 0.18 接受  

交通標誌設置完整性 4.33 0.18 接受  

停車管

制與停

車場 

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 4.33 0.20 接受  

學校附近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 4.33 0.18 接受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 4.50 0.15 接受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 4.67 0.14 接受  

駕駛行

為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闖紅燈比例 4.42 0.18 接受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違規迴轉比例 4.33 0.18 接受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逆向行駛比例 4.33 0.18 接受  

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量 4.17 0.20 接受  

重車比例 新增指標 

表 2 信度範圍標準表 

 信度範圍 可信賴程度 

1 Cronbach’s α≦0.30 不可信 

2 0.30＜Cronbach’s α≦0.40 勉強可信 

3 0.40＜Cronbach’s α≦0.50 尚可信 

4 0.50＜Cronbach’s α≦0.70 可信 

5 0.70＜Cronbach’s α≦0.90 很可信 

6 Cronbach’s α＞0.90 十分可信 

資料來源：吳統雄(1986)。 

4.2第二次德爾菲專家問卷分析結果 

彙整第一次德爾菲之結果後，將各項評估指標的眾數、平均得分、標準

差及新增之評估指標納入第二次德爾菲問卷中，並請專家們再次針對各項指

標進行評分，則第二次德爾菲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如表 3所示。從表中可知，

層級構面及評估指標的平均分數皆大於 3 分，變異係數部份皆小於 0.3。經過

SPSS 軟體進行第二次問卷信度檢驗，得出信度 Cronbach’s α為 0.918，大於

0.7，代表問卷結果之可信賴程度為「很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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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二次德爾菲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表 

項目 評估指標 
第二次問卷 接受

與否 平均數 CV 值 

構面 

人行道（含騎樓） 5.00 0.00 接受 

家長接送區設置 4.33 0.11 接受 

交通設施設置 4.50 0.12 接受 

停車管制與停車場 4.17 0.14 接受 

駕駛行為 4.17 0.14 接受 

人行道、騎樓鋪面平整度 5.00 0.00 接受 

人行道  

（含騎

樓） 

人行道、騎樓遭佔用面積 4.83 0.08 接受 

人行道、騎樓有效寬度 4.83 0.08 接受 

人行道、騎樓的斜坡道之坡度 4.00 0.11 接受 

人行道系統完整性 4.75 0.13 接受 

家長接送區設置之面積 4.25 0.15 接受 

家長接送

區設置 

家長接送區被佔用之面積 4.42 0.15 接受 

家長接送區汽機車混合比 4.08 0.13 接受 

家長接送區與學校出入口之距離 3.92 0.23 接受 

交通標線設置完整性 4.83 0.08 接受 

交通設施

設置 

交通號誌設置完整性 4.58 0.11 接受 

交通標誌設置完整性 4.58 0.11 接受 

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 4.50 0.15 接受 

停車管制

與停車場 

學校附近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 4.58 0.15 接受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 4.75 0.10 接受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 4.75 0.13 接受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闖紅燈比例 4.75 0.10 接受 

駕駛   

行為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違規迴轉比例 4.58 0.11 接受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逆向行駛比例 4.50 0.15 接受 

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量 4.17 0.09 接受 

重車比例 4.42 0.12 接受 

為了檢測兩次德爾菲問卷專家意見是否達到收斂，本研究進行兩次問卷

指標標準差之差異分析，如表 4 所示。由表中可知，第二次問卷標準差均較

第一次問卷標準差小，代表第二次問卷達到收斂效果，也證明專家問卷意見

達到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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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兩次德爾菲專家問卷之標準差比較分析表 

項目 評估構面或指標 

第一次

問卷標

準差 

(A) 

第二次

問卷標

準差 

(B) 

前後

差異 

(B-A) 

構面 

人行道（含騎樓） 0.29 0.00 -0.29 

家長接送區設置 0.65 0.49 -0.16 

交通設施設置 0.52 0.52 0.00 

停車管制與停車場 0.79 0.58 -0.21 

駕駛行為 0.79 0.58 -0.21 

人行道  

（含騎

樓） 

人行道、騎樓鋪面平整度 0.39 0.00 -0.39 

人行道、騎樓遭佔用面積 0.39 0.39 0.00 

人行道、騎樓有效寬度 0.62 0.39 -0.23 

人行道、騎樓的斜坡道之坡度 0.79 0.43 -0.36 

人行道系統完整性 新增指標 

家長接送

區設置 

家長接送區設置之面積 0.87 0.62 -0.25 

家長接送區被佔用之面積 0.98 0.67 -0.31 

家長接送區汽機車混合比 0.79 0.51 -0.28 

家長接送區與學校出入口之距離 1.14 0.90 -0.24 

交通設施

設置 

交通標線設置完整性 0.67 0.39 -0.28 

交通號誌設置完整性 0.79 0.51 -0.28 

交通標誌設置完整性 0.78 0.51 -0.27 

停車管制

與停車場 

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 0.89 0.67 -0.22 

學校附近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 0.78 0.67 -0.11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 0.67 0.45 -0.22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 0.65 0.62 -0.03 

駕駛行為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闖紅燈比例 0.79 0.45 -0.34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違規迴轉比例 0.78 0.51 -0.27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逆向行駛比例 0.78 0.67 -0.11 

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量 0.83 0.39 -0.44 

重車比例 新增指標 

五、指標相對權重之調查與分析 

依據德爾菲專家問卷結果確定層級架構與指標後，本研究乃設計 AHP

問卷，採用 9 尺度量表，在指標相對權重之「相同重要」、「稍重要」、「頗重

要」、「極重要」、「絕對重要」五尺度間，再另外劃分四個尺度。本問卷以郵

寄及電子郵件方式發放，實施時間為 2012 年 3月 23日至 4月 2日。 

AHP 問卷評估尺度劃分為 1、3、5、7、9之衡量值，分別代表「相同重

要」、「稍重要」、「頗重要」、「極重要」、「絕對重要」，並在五個尺度間另外劃

分四個尺度，分別給予 2、4、6、8 等衡量值。本研究總計發放 12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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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12份問卷，回收率 100%，受訪之專家學者和德爾菲問卷受訪者相同。

根據 Saaty (1980)研究指出，AHP 問卷必須進行一致性指標(C.I.)和一致性比

率(C.R.)檢定，C.I.需≦0.1 且 C.R.≦0.1 才能達到問卷一致性。透過 Excel 軟

體分析後，共有 5份問卷未通過檢定，有效問卷率為 58%，如表 5 所示，其

中以灰底所標示之數字即是未通過ㄧ致性檢定的部份(C.I.>0.1 or C.R.>0.1)。 

表 5  一致性檢定結果 

專

家

代

號 

第二層構面 第三層評估指標 

構面 
人行道   

(含騎樓) 

家長接送

區設置 

交通設施

設置 

停車管制

與停車場 
駕駛行為 

C.I. C.R. C.I. C.R. C.I. C.R. C.I. C.R. C.I. C.R. C.I. C.R. 

A 0.00 0.00 0.03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B 0.10 0.09 0.00 0.00 0.21 0.24 0.00 0.00 0.05 0.06 0.04 0.03 

C 0.03 0.03 0.03 0.02 0.04 0.04 0.00 0.00 0.17 0.19 0.00 0.00 

D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0.01 

E 0.36 0.32 0.13 0.12 0.16 0.18 0.00 0.00 0.00 0.00 0.35 0.31 

F 0.04 0.03 0.08 0.07 0.04 0.04 0.00 0.00 0.00 0.00 0.03 0.03 

G 0.03  0.03  0.03  0.03  0.03  0.04  0.00 0.00 0.00 0.00 0.03  0.02 

H 0.05  0.05  0.06  0.05  0.09  0.10  0.00  0.00  0.09 0.10  0.09  0.08 

I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J 0.11  0.10  0.04  0.03  0.05  0.06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K 0.07  0.06  0.05  0.05  0.09  0.10  0.00 0.00 0.02  0.02  0.05  0.05 

L 0.16  0.14  0.05  0.04  0.62  0.69  0.03  0.06  0.28  0.31  0.19  0.17 

經一致性指標檢定後，從有效問卷中，進行構面、評估指標權重分析及

優先順位之排序。五大構面與 21項評估指標之相對權重，整理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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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整體評估指標之權重與排序分析表 

目標

層 

構面 

【權重】 

構

面

排

序 

評估指標 
指標

權重 

權

重

排

序 

整體

權重 

整

體

排

序 

步行

通學

環境

安全

評估 

人行道 

(含騎樓) 

【0.428】 

1 

人行道、騎樓鋪面平整度 0.214 2 0.0915 2 

人行道、騎樓遭佔用面積 0.119 4 0.0511 7 

人行道、騎樓有效寬度 0.172 3 0.0737 5 

人行道、騎樓的斜坡道之坡度 0.055 5 0.0237 14 

人行道系統完整性 0.439 1 0.1879 1 

家長接

送區  

設置 

【0.138】 

3 

家長接送區設置之面積 0.229 3 0.0316 11 

家長接送區被佔用之面積 0.347 1 0.0479 8 

家長接送區汽機車混合比 0.287 2 0.0395 10 

家長接送區與學校出入口之距離 0.137 4 0.0189 18 

步行

通學

環境

安全

評估 

交通設

施設置 

【0.232】 

2 

交通標線設置完整性 0.370 1 0.0858 3 

交通號誌設置完整性 0.281 3 0.0653 6 

交通標誌設置完整性 0.349 2 0.0810 4 

停車管

制與停

車場 

【0.082】 

5 

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

施完整性 
0.161 4 0.0133 21 

學校附近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

突數 
0.233 3 0.0191 17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

施完整性 
0.234 2 0.0192 16 

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

數 
0.372 1 0.0306 12 

駕駛   

行為 

【0.120】 

4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闖紅

燈比例 
0.335 1 0.0401 9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違規

迴轉比例 
0.197 3 0.0236 15 

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逆向

行駛比例 
0.231 2 0.0277 13 

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量 0.113 5 0.0135 20 

重車比例 0.124 4 0.0149 19 

六、結論與建議 

6.1結論 

1.透過兩次德爾菲問卷施測，本研究確立國小學童步行通學環境安全評估指

標層級架構，包括 5大構面及 21項評估指標。5大構面包括：「人行道（含

騎樓）」「家長接送區設置」、「交通設施設置」、「停車管制與停車場」、「駕

駛行為」。21項評估指標則包括：「人行道、騎樓鋪面平整度」、「人行道、

騎樓遭佔用面積」、「人行道、騎樓有效寬度」、「人行道、騎樓的斜坡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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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人行道系統完整性」、「家長接送區設置之面積」、「家長接送區被

佔用之面積」、「家長接送區汽機車混合比」、「家長接送區與學校出入口之

距離」、「交通標線設完整性」、「交通號誌設置完整性」、「交通標誌設置完

整性」、「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學校附近之停車場

出入口人車衝突數」、「學校內之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設施完整性」、「學校

內之停車場出入口人車衝突數」、「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闖紅燈比

例」、「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汽機車違規迴轉比例」、「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

汽機車逆向行駛比例」、「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量」、「重車比例」。 

2.兩次德爾菲專家問卷分析結果顯示，評估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 分，至於

變異係數部分，所有的指標都小於 0.3，代表所有指標皆可接受。而信度

Cronbach’s α亦都大於 0.7，代表問卷結果之可信賴程度為「很可信」。另外，

標準差之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問卷達到收斂效果，證明專家問卷意見達到一

致性。 

3.利用 AHP 層級分析法，計算出 5大構面及 21項評估指標之相對權重，構

面權重排序第一位是「人行道（含騎樓）」，權重為 0.428；排序第二位為「交

通設施設置」，權重為 0.232；排序第三位為「家長接送區設置」，權重為

0.138；排序第四位為「駕駛行為」，權重為 0.12；排序第五位為「停車管制

與停車場」，權重為 0.082。 

4.在 21項評估指標整體權重排序中，排序第一名為「人行道系統完整性」，

整體權重 0.1879。第二名為「人行道、騎樓鋪面平整度」，整體權重 0.0915。

第三名則是「交通標線設置完整性」，整體權重 0.0858；倒數第三名為「重

車比例」，整體權重 0.0149。倒數第二名為「上放學時段周邊道路汽機車流

量」，整體權重 0.0135。而排在最後一名為「學校附近停車場出入口的警示

設施完整性」，整體權重 0.0133。 

6.2建議 

1.本研究 AHP 層級分析法問卷經過一致性檢驗後，有 5份問卷不符合檢驗標

準而淘汰，僅有 7份有效問卷。建議後續研究者未來設計 AHP 問卷時，可

以增加問卷樣本數，並加大指標差異性程度，使專家在填答時較容易排序

指標重要性程度，進而提高有效問卷之樣本數。 

2.在指標權重之應用上，後續研究可再針對各指標之程度進行得點分析，並

設計評估問卷，透過專家評估問卷之填答結果，計算出各學校在步行環境

上的安全總得分，加以排序，作為環境改善優先順序之依據。分析步驟，

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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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通學環境安全評估之評分計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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